
2012年株洲市“十八中杯”中小幼美术、

书法（篆刻）、摄影比赛实施方案

一、主办单位：株洲市教育局

二、承办单位：株洲市第十八中学

三、作品类别与规格
（一）类别
1.书法类：软笔、硬笔、篆刻，字体不限；

2.绘画类：国画、油画、水粉、水彩、漫画、卡通画、版画、彩笔、素描、速写、工艺设计、电脑绘画；

3.平面造型：剪纸、壁挂；

4.立体造型：折纸、陶艺；

5.摄影：单张照和组照（每组不超过4幅，需标明顺序号）；除影调处理外，不得利用电脑和暗房技术擅改影像原貌。
（二）规格要求
1.书法类（含篆刻）作品的尺寸均不超过四尺宣纸；
2.绘画类作品尺寸均不超过对开；
3.漫画、卡通画：单幅尺寸为4开；或短篇4格，每格尺寸为16开；
4.电脑绘画要求清晰度高，规格不得小于16开；摄影作品规格均为14英寸；
5.陶艺作品交7寸清晰照片，获奖后另行通知交原件；
6.书画作品标签贴在背面右下角，手工、陶艺作品在底部用钢笔详细注明标签内容；
7.其他种类的参赛作品规格不限，绘画作品用KT板粘贴（请勿镜框装裱），书法作品可滚轴装裱，所有入展作品自行装裱；
8.参赛作品每件限报1名指导教师。
（三）其他说明
为给学生提供更多锻炼机会和展示的平台，本次活动亦是2012年新奥能源全国少儿绘画大赛株洲赛区的选拔赛，具体要求：

1.主题为：“绿色、环保、城市”。

2.限年龄4-12周岁的幼儿及小学生参加此类选拨赛。

3.电脑绘画及摄影作品不列入该类主题的参赛范畴。

4.参赛作品必须是原创作品。
四、比赛分组

按年龄分为三大组

（一）幼儿组、小学中低年级组（1-3年级）、小学高年级组（4-6年级）；

（二）初中组（初三须注明年级）；

（三）高中组（含中等职业学校）。

五、评选原则

本次活动将成立由省、市两级教育行政领导及美术、书法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活动组委会，并将在比赛组委会的领导下，聘请省、市两级的书画家、美术教育专家和优秀美术教师担任评委。为保证活动的公正，特在组委会监督下，从指导老师中抽签产生3—5人组成评委监察组，负责评选工作的监督。

六、奖励办法
（一）分组设立绘画、书法、摄影作品的一、二、三等奖，参与者纪念奖，将在一等奖获奖者中评选出“株洲市第七届中小幼艺术展演活动十佳美术之星”。获奖学生由市教育局颁发荣誉证书，并可获得由市教育局认定的高中学校特长生或特招生认定资格。
（二）将从一等奖作品中按省教育厅分配给我市的指标（作品数量）择优推荐参加“湖南省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美术作品评比活动（参加省级评选的艺术作品，按省组委会的要求，原则上不退还给作者）。 

（三）以“绿色、环保、城市”为主题的 一等奖作品将按比例择优推荐参加2012年新奥能源全国少儿绘画大赛。（按组委会的要求，原则上不退还给作者）。 

（四）一等奖作品指导老师将被评为优秀指导教师，另将在优秀指导教师中评选出“株洲市第七届中小幼艺术展演活动十佳美术指导教师”（须具备教师资格证）。

（五）优秀组织奖：面向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宣传发动、组织联络和活动参与面以及效果等情况，评选出“株洲市第七届中小学生幼儿艺术展演活动优秀组织奖”。
七、报名须知

（一）网上报名（咨询电话：22778012或22778048）
1.登陆株洲市第十八中学网站：http://www.zz18zhong.com进入“十八中杯”专栏下载活动《实施方案》及其附件（表一、表二）；

2.按要求认真填写表一（每张作品编号并与表二标签顺序对应相同），表二标签（每张作品必须编号并与表一顺序对应相同），将填写好的表一于 4月23日前发送到QQ邮箱：2638096029@qq.
com，逾期不受理。为了保证公平公正，已发送的表格不再更改；

3.交作品时将表一打印两份，一份交收作品处;一份由收作品人签字后，返回送评单位，以便退还作品。

（二）作品上交时间与地点

1.上交时间：4月25-27日；

2.上交地点：株洲市第十八中学艺术楼一楼大厅；

3.联系人：刘海龙，15807337859；李叶华：13517338279。

八、日程安排

（一）作品评选时间：4月29-30日。

（二）结果公布时间与方式：评选结果于5月8日通过株洲市第十八中学网站：http://www.zz18zhong.com “十八中杯”专栏公布。 

（三）现场展示：一等奖获得者须参加现场书画展示，展示的内容以参赛作品为准，不参加者将取消获奖资格。现场展示将于5月12日在株洲市第十八中学艺术楼进行。

（四）优秀作品展览：在株洲市第十八中学美术展厅举办展览，5月12日上午8:30在株洲市第十八中学校园广场举行开幕式，要求城市四区教育行政部门、云龙示范区社会事业部和城区中小学校组织好在职在岗中小学美术教师和参赛选手按时参加。

（五）优秀作品画册编印：优秀作品将直接入选《株洲市第七届中小学生幼儿艺术展演活动绘画、书法（篆刻）、摄影比赛优秀作品画册》；画册电子版将于画展后在株洲市第十八中学网站上展览，展出时间为一年。

（六）退件及领取获奖证书：5月30-31日将办理作品退件、领取获奖证书。联系人：刘海龙:15807337859；李叶华:13517338
279。
（七）网上展览：5月下旬通过网址：www.zz18zhong.com“十八中杯”专栏发布优秀作品。

上述日程安排如因特殊原因变动，承办单位将及时通知参赛学生或单位。

九、收费标准

经物价部门备案，参赛费每人每件收10元，现场展示免收费用、优秀作品画册按成本价核算。

十、活动要求
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云龙示范区社会事业部、中小学校、幼儿园要高度重视精心准备，周密组织，充分发挥活动的效益，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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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标签贴在作品背面右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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